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加强地方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 

降低企业用气成本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物价局： 

今年以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部署，各地积

极采取多种措施，降低省内管道运输和配气价格，减轻用气企业负担，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天然气供气环节过多、加价水平过高等问题，为加

强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降低下游企业用气成本，促进天然气行业持续健康发展，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全面梳理天然气各环节价格。各地要组织力量、集中对本辖区天然气各

环节加价进行一次彻底摸底和梳理，厘清气源价格（购进价格）、省内管道运输

价格、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 

    二、降低过高的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各地要加强对省内管道运输

价格和配气价格监管，及时开展成本监审，合理确定折旧年限、供销差率、职工

薪酬等成本参数，对输配价格偏高的要适当降低。 

三、减少供气中间环节。积极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减少供气层级。天然气主

干管网可以实现供气的区域，不得以统购统销等名义，增设供气环节，提高供气

成本；对没有实质性管网投入或不需要提供输配服务的加价，要尽快取消。 



 

四、整顿规范收费行为。要对天然气输配企业向用气企业的各项收费进行规

范清理，凡不是依法依规设立的收费项目，一律取消。要严肃查处擅自提高规定

的输配价格、设立收费项目等价格违法行为，对查出的典型案件要公开曝光。城

镇燃气企业投资建设的环城管网、城镇储气设施等，原则上均纳入城镇配气价格，

不得变换名目再另行收取费用，已收取的要坚决取消，并及时向社会公布。 

五、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各地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省内管道运输

价格、城镇燃气配气价格具体管理办法，规范定价行为；建立健全成本监审制定，

将成本监审作为制定调整输配价格的重要程序。同时，要逐步推行成本信息公开

制度。天然气输配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公开成本相关信息；价格主管部门要公开定

价成本监审结论，进一步增强价格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 

加强天然气输配价格监管是降低用气企业成本、促进天然气行业持续健康发

展的重要措施。各级价格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接到本通知后，迅速部署，精心

组织，尽快落实相关要求，降低过高的省内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取消不合

理收费，减轻用气企业负担。有关落实情况、取得的成效及问题建议，2016年

12月 30日前报我委（价格司）。   

 

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6年 8月 26日 

 

 



 

 

（来源：卓创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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